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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6  3DP-軌道車競速-比賽規則      2024.03.07.修訂版  

源起說明  

軌道車 (四驅車)競速活動已有40年以上的歷史，吸引了眾多玩家族群與親子的參與。

在玩軌道車的過程中，持續的調整、改裝和測試是不可或缺的環節，因此3D列印技術就是

最好的輔助工具。3D列印不僅可以實現特殊形狀的設計，還能強化局部結構，更能將數個

零件結合成一體成形進行列印，能夠快速及精確的列印所需要的部件，縮短了設計及修改的

時間。因此，結合創作、競速與教育的全新項目『3D列印軌道車競速賽』就此誕生。 

一、參賽說明 

1. 本競賽項目不限制參賽級別(不限年齡層)，報名時請選擇『無限組』 

2. 本競賽項目只依照比賽方式分成 A 跟 B 兩組。 

3. 本競賽項目報名費用為: 新台幣 1200 元(包含競賽材料 200 元)。 

4. 本競賽項目確認報名完成，將統一寄送部分規範的競賽材料給參賽隊伍。 

A 組: 3D 列印組，提供馬達、電池、充電器、齒輪包 

B 組: 3D 列印配件改裝組(盒裝車)，提供馬達、3DP 導輪、3DP 輪框 

 

 

 

 

 

 

 

 

 

 

 

 

[圖一] 3D 列印軌道車-比賽參考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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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3DP軌道車規定 

5. 3DP 軌道車定義: 由 3D 列印成型之軌道車。 

6. 3DP 軌道車依照比賽方式分成兩組 

A 組: 3D 列印組 

B 組: 3D 列印配件改裝組(盒裝車) 

7. 車輛規範: 如下表，未定義部分開放參賽隊伍自行改裝。 

車輛規範 3D 列印組 3D 列印配件改裝組(盒裝車) 

車身尺寸 
⚫ 寬度：105mm 以下。高度：70mm 以下。總長度：165mm 以下。 

⚫ 離地間隙：除胎面以外，所有部件需離地間隙 1mm 以上 

車身重量 含電池、馬達重量，需達 80 克以上 含電池、馬達重量，需達 90 克以上 

傳動零件 
限定使用 2 輪傳動 限定使用 4 輪傳動 

限定使用四驅盒車之傳動零件(包含輪軸齒輪) 

導輪 

⚫ 導輪數量不限制 

⚫ 可以使用 3D 列印組合之導輪 

⚫ 可以使用盒車導輪或改裝導輪 

⚫ 導輪數量不限制 

⚫ 限定使用 3D 列印組合之導輪 

⚫ 可以加上培林組合 3D 列印導輪 

輪胎與輪框 

⚫ 可使用 3D 列印之輪框與胎皮 

⚫ 可使用盒車之輪框與胎皮 

⚫ 限定使用 3D 列印之輪框，材質不限 

⚫ 輪胎直徑：22〜35mm 

⚫ 輪胎寬度：8〜26mm（必須安裝輪胎） 

⚫ 胎面不可附加其它材質輪軸，不可凸出輪框，如為貫穿設計則需加保護蓋 

馬達 

⚫ 可使用電池盒，並允許馬達焊接導線  

⚫ 限定使用報名所配發之馬達，黏有馬達認證貼紙。若認證貼紙無法辨識時，則

驗退 

⚫ 不可有拆解痕跡及重疊導電片，不可增加線圈及加壓磁力，不可有熔解之現象 

電池 

⚫ 限定使用報名所配發之電池 

⚫ 電池皮接縫需完整並黏有認證貼紙 

⚫ 若認證貼紙無法辨識時，則驗退 

⚫ 限用日本廠牌乾電池:  

富士通 /田宮 /國際牌 /東芝 /三洋 

⚫ 限用 2 顆三號 AA 電池，並不得使用

電池殼轉接器。(單顆電池電壓上限值

1.66V) 

⚫ 電池皮接縫需完整，標簽無法辨識則

驗退 

⚫ 禁止使用鋰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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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規範 3D 列印組 3D 列印配件改裝組(盒車) 

導輪架 
⚫ 導輪架需 100% 使用 3D 列印製作 

⚫ 材質不限制 

 

車身 

⚫ 車身需 100% 使用 3D 列印製作，材

質不限制 

⚫ 車身可包含導輪架一體性列印 

⚫ 需為完整列印件，不得手工切割或鑽

孔修改 

⚫ 使用四驅盒車之底盤 

⚫ 改造僅限於原始形狀加工，如鑽孔及

修剪，但不可對半拼接，馬達座位置

不可變動。 

⚫ 可使用螺絲固定身車及配件，底盤之螺絲如有凸出需加保護蓋或使用平頭螺

絲，不可破壞軌道 

車殼 

⚫ 必需安裝車殼，安裝後不可露出馬達與電池，材質不限制 

⚫ 車殼需貼貼紙，若是透明軟殼則需著色 

⚫ 若車殼有裁切分離，最少必需覆蓋電池的面積 

⚫ 不可使用膠帶做為貼紙 

⚫ 可使用 3D 列印車殼 

⚫ 可使用盒車車殼 

其它 

⚫ 車輛需有單一辯識性外觀，如顏色、貼紙等 

⚫ 可配置煞車及避震，但螺絲如有凸出，需加保護蓋或使用平頭螺絲，不可破壞

軌道 

⚫ 可自行加裝導輪架加強配件，材質不限制 

⚫ 前輪/後輪中心點向中央延伸至胎緣邊及上方不可裝置零件 

(如下圖打 X 藍色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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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比賽場地 

 

 

 

 

 

 

 

 

 

 

 

 

 

 

 

 

 

1.軌道底面：為 ABS 材質，平面長寬約 4m x 4m。 

2.軌道配置：包含直線道、彎道、交換道、跳躍台，3 軌完成 1 圈總長約 40 公尺， 

如上圖配置。 

3.起點與跳躍台位置，依照競賽當天開放練習時的配置為準，行進路線相同。 

4.本規則對場地所描述或註記的尺寸及顏色均為概略值，實際尺寸及顏色以比賽現場的

為準。 

四、比賽規則 

1.檢錄：每隊限定 1 輛軌道車及最多 4 顆電池進行檢錄。每輛軌道車只能代表一隊參賽 

，不得與其他隊伍或組別共用。  

2.出場順序：每 3 隊為一組競賽，依照抽籤順序分組下場比賽。  

3.下場人數：每隊限定一名放車手下場比賽。 

4.比賽開始前，所有參賽的軌道車均須置放於大會指定的區域，輪到下場比賽的隊伍， 

放車手須在裁判示意下拿取自己的軌道車下場比賽。 

 

 

〔圖三〕 比賽場地示意圖 

☆本圖未標示的尺寸以競賽當天場地上的配置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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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準備狀態(比賽預備時)： 

5-1 軌道車的前緣不可超過紅色的準備線。 

5-2 軌道車打開電源並轉動馬達，但驅動輪必須懸空不得碰觸軌道任一部分。 

6.比賽任務： 

6-1 採用淘汰晉級賽制，共分成 5 輪競賽依序晉級。 

6-2 每輪淘汰賽制及競賽流程說明如下表: 

第一輪 

⚫ 跑完賽道１圈，飛車即淘汰 

⚫ 3 隊取 2 隊晉級，晉級隊伍確認晉級序號 

⚫ 晉級隊伍需扣車，其餘 1 隊直接淘汰 

⚫ 依照抽籤順序過車檢後入場，每 3 隊為一組進行競賽，軌道車需跑完賽道一圈 

(車輛通過終點時需四輪著地)。 

⚫ 無追擊，若慢車被套圈或車輛動力不足時，工作人員必須在後方快車接近前將該慢車取

起，該慢車即判定為失格，不得異議。 

⚫ 選手因為其他車輛干擾或其他原因無法繼續比賽，經裁判判定可重跑者，將排入其他組

別比賽，該組別選手不得異議。 

⚫ 晉級選手可以將電池取出，連同軌道車放回作品放置區。 

⚫ 第一輪結束前，未完成競賽的隊伍，經大賽廣播三次仍未到者，視同棄賽失格。 

第二輪 

⚫ 跑完賽道１圈，飛車即淘汰 

⚫ 3 隊取 1 隊晉級，晉級隊伍確認晉級序號 

⚫ 晉級隊伍需扣車，其餘 2 隊直接淘汰 

⚫ 出發前可更換電池 

⚫ 依照晉級順序入場，晉級序號 1-3 號為第一組，4-6 號為第二組，依此類推。 

⚫ 序號將對應賽道，晉級隊伍經大賽廣播廣播三次未到，視同棄賽失格。 

⚫ 選手因其他車輛干擾或其他原因無法繼續比賽，經裁判判定可重跑者，將排入最後一組

比賽，該組別選手不得異議，最後幾組若不足 3 輛車，由裁判決定最後分組車輛數量。 

第三輪 

⚫ 計時賽，單軌計時跑完賽道１圈，飛車即淘汰 

⚫ 所有隊伍取前 9 名，晉級隊伍扣車，抽籤決定下輪組別 

⚫ 出發前可更換電池 

⚫ 依照晉級順序入場，驗車完畢後排隊進入賽道。 

⚫ 本輪為計時賽，取最快完賽時間的前 9 隊晉級決賽，超過 10 秒的車輛視同淘汰。 

⚫ 本輪開始不受理因其他車跳掛軌、逆跑、四輪不著地滑導致衝撞等等異議，任何可能干

擾因素致選手無法完賽，均視為賽事之一部分。 

⚫ 晉級隊伍經大賽廣播廣播三次未到，視同棄賽失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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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輪 

⚫ 抽籤決定賽道 

⚫ 跑完賽道１圈，飛車即淘汰 

⚫ 3 隊取 1 隊晉級，晉級隊伍需扣車，其餘 2 隊直接淘汰 

⚫ 淘汰隊伍依照第三輪的計時成績進行排名 

⚫ 出發前可更換電池 

⚫ 完賽後晉級的隊伍可以在現場調整車輛時間 5 分鐘 

⚫ 依照抽籤順序入場，驗車完畢後抽籤決定賽道。 

⚫ 不受理因其他車跳掛軌、逆跑、四輪不著地滑導致衝撞等等異議，任何可能干擾因素致

選手無法完賽，均視為賽事之一部分。 

⚫ 晉級隊伍經大賽廣播廣播三次未到，視同棄賽失格。 

決賽輪 

⚫ 共有 3 隊進入決賽 

⚫ 跑完賽道１圈，依最先抵達終點順序排名 

⚫ 出發前可更換電池 

⚫ 輪胎可擦式馬達不可補油不可改動，更換大賽方現場提供公發電池。 

⚫ 決賽第一次和第二次全飛車，則重賽，第三次先飛車先淘汰。 

⚫ 前 3 名攜簡易工具依裁判指示驗車，選手可交互檢視車輛。 

⚫ 晉級隊伍經大賽廣播廣播三次未到，視同棄賽失格。 

7.比賽中止： 

7-1 車輛上裝有可能破壞軌道以及危害人身安全之配件。 

7-2 車輛上裝有妨礙其他車輛正常行駛之配件。 

7-3 禁止車輛有過多潤滑油而導致跑道附著油漬之行為。 

7-4 車檢後進行違規改造並下場比賽之行為。 

7-5 干擾比賽進行，用手觸摸未過終點線之車輛或妨礙其他車輛行進之行為。 

7-6 干擾主辦單位或不服工作人員指示，不尊重主辦方之行為。 

7-7 放車時推車，第一次警告，第二次則取消資格。 

7-8 違反公平競技原則，或造成其他參賽人員不適之行為。 

8.適應環境：比賽場所的照明、溫度、濕度…者等，均為普通的環境程度，參賽 

作品必須能適應現場的環境，參賽隊伍不得要求作任何改變。 

9.本規則未提及事宜，由裁判在現場根據實際情況裁定。 

五、 獎勵 

 獲得排列名次及佳作的隊伍依本大賽辦法發給指導老師及選手獎狀電子檔進行下載， 

並提供排列名次的獲獎隊伍一座獎盃。 

 


